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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
 

南工校资［2018］7号 

 
 

关于印发南京工业大学 

仪器设备维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加强学校仪器设备的维修管理工作，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

效率，保障学校教学科研、管理服务等工作的正常开展，根据上

级文件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《南京工业大学仪器设

备维修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京工业大学 

二○一八年四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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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工业大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暂行办法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仪器设备的维修管理工作，提高仪器设

备的使用效率，保障学校教学科研、管理服务等工作的正常开展，

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、《江苏省省属高等学

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南京工业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对仪器设备的维修管理工作实行“统一领导、

归口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责任到人”的管理体制。资源保障部为校

级管理部门，在分管校长的领导下，负责全校仪器设备维修的归

口管理工作，各部门（单位）负责仪器设备维修的日常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 学校设立仪器设备维修专项经费，由资源保障部负

责管理，主要用于列支教学仪器设备、管理服务类办公设备的维

修费用和纳入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的科研仪器设备部分维修费

用。  

第四条  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、保养、维修由使用人或保管

人具体负责。仪器设备损坏须及时维修，并详细记录仪器设备损

坏情况和维修情况。对人为损坏的仪器设备，使用人或保管人须

承担相关责任和维修费用，如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学校将给予严肃

处理。 

第五条  仪器设备质保期内的维修由原制造厂商或供应商

负责，学校不承担维修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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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特种设备须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

维修，不得超期使用，特种设备的维修应由原制造厂商负责，如

遇紧急情况也可选择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维修。 

第七条  仪器设备的维修须履行事前审批手续，未经审批同

意的维修项目，发票不予加盖“仪器设备维修报销专用章”，计划

财务部不予报销相关维修费用。维修费用在 1 万元及以上的，须

签订“仪器设备维修合同”。 

第八条  仪器设备维修应遵循节约、高效原则，一年内，同

一台（套）仪器设备的累计维修费用原则上不超过原值的 30%。 

第九条  使用学校维修专项经费的须按照以下要求执行： 

1、如实填报《南京工业大学仪器设备维修申请单》，提出维

修申请，经使用部门（单位）相关负责人审核后，送资源保障部

审批。 

2、维修费用在 1 万元以下的，经审批同意后，使用部门（单

位）可自行组织维修。 

3、维修费用在 1 万元及以上、5 万元以下的，经审批同意后，

由使用部门（单位）组织，通过谈判方式确定维修单位。 

4、维修费用在 5 万元及以上、20 万元以下的，经审批同意

后，由资源保障部组织，通过谈判方式确定维修单位。 

5、维修费用在 20 万元及以上的，按照国家和江苏省政府采

购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 使用科研经费或其他经费维修的须按照以下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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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： 

1、维修费用在 1 万元以下的，经使用部门（单位）相关负

责人审批同意后，可自行组织维修；维修费用在 1 万元及以上、5

万元以下的，经审批同意后，由使用部门（单位）组织，通过谈

判方式确定维修单位。 

2、维修费用在 5 万元及以上的，如实填报《南京工业大学

仪器设备维修申请单》，经使用部门（单位）相关负责人审核后，

送资源保障部审批，审批同意后，方可进行维修，并按本办法第

九条相关要求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 通过谈判方式确定维修单位的，须成立谈判小

组，人数为 3 人以上单数。谈判结束后，谈判小组应从符合需求

的维修单位中，按照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确定拟成交维修单位，

并编写《南京工业大学仪器设备维修谈判纪要》，报资源保障部备

案。 

第十二条  仪器设备维修结束后，须登录“江苏省属高校国

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”进行维修登记。维修费用在 5 万元及以上

的，使用部门（单位）须进行核实并出具“验收报告”，“验收报

告”加盖部门（单位）公章后报资源保障部审批，审批同意后方

可报销相关维修费用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《南京工

业大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南工校资［2004］16 号）

同时废止，其他规定与本办法有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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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以上级部门（单位）相关规定

为准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资源保障部解释与修订。 

 

 

 

 

 


